
希望云南努力在建设我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19日至21日在云南考
察时指出

希望云南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9日至21日在云南考
察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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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集全省之智、举全
省之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建设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
份，16个民族跨境而居，民族问题同宗教
问题、边疆问题、贫困问题等相互交织，做
好民族工作、维护好民族团结意义重大、至
关重要。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坚决贯彻
落实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政策，全力推动各项
工作部署落地生根，形成了各级各部门齐抓
共管民族工作的工作格局。我省坚持以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统领民族工作，坚持
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
设各领域全过程，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
的工作格局，推动示范区建设和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一体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落实。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省委书记、省长挂帅，
相关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示范区
建设领导小组，多次召开示范区建设领导小
组会、推进会、座谈会，密集部署、高位推动，
示范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

钥匙”。我省把民族地区发展融入全省发
展大局，全力帮扶少数民族深度贫困群体
和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推进示范区建设与
脱贫攻坚“双融合、双促进”，在全国率先探
索了“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精准帮扶
模式，聚焦少数民族深度贫困群体，形成

“一个民族一个行动计划”“一个民族一个
集团帮扶”的扶贫开发模式，11个“直过民
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与全国
一道全面实现小康。

截至目前，我省实施了三轮示范区建
设“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打
造了36个示范县（市、区）、301个示范乡
镇、4083个示范村，形成了以点串线、以线
连片、以片带面的示范创建格局，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州（市）、县（市、区）、单位及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数量均居全国
前列。

久久为功，深入持久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不断取得新
进展

实施培训就业工程，对民族地区贫困
群众100%给予技能培训，100%提供岗位
推荐等就业服务；实施“直过民族”语言文

字普及专项，完成9.96万名不通汉语劳动
力培训；实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抢救保护
项目709个，扶持培养100名民族民间文
化传承创新带头人。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年来，我省始
终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着力抓好民生保障工作，提高各族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努力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始终坚持
用法治保障民族团结、协调民族关系，保证
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深
入持久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不
断取得新进展。

——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大幅提升。民
族地区学前教育基本实现一县一示范，实
施培训就业工程，各族群众拥有更稳定的
就业。全面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医疗费用兜底四重保障，民族地区贫
困群众已全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
险。民族地区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
全部清零，各族群众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不断优化提升，拥有更完备的社会保障。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逐步形成。

精心实施1021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双
百”工程项目，创建102所民族优秀文化教
育示范学校，建设85个民族传统文化生态
保护区、29个少数民族特色乡镇、780个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着力推动各民族文化传
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创建普通话示范村701个，完
成7752所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达标
工作，促进各民族语言互通、心灵相通。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显著增
强。制定施行《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建设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制定出台《关
于加快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实施意
见》等政策文件，编制实施《云南省建设我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2016-2020
年）》，从法制和政策层面立起了边疆民族
地区治理的“四梁八柱”。

在新征程上，云南将牢记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坚持守好民族团结这条“生命
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全面持续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谱写
新时代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李正雄 张潇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
南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云南确定了新坐标、明确了
新定位、赋予了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是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纲”和

“魂”，是云南发展的根本遵循。7年来，省委、省政

府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主动服
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
的路子。

今日起，本报推出“牢记嘱托，把总书记交办
的事情办好”专栏，全方位回顾省委、省政府带领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把习近平总书记交
办的事情办好，走过的奋进历程、取得的新成就、
展现的新气象，激励全省各族人民坚定沿着习近
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新篇章。

开
栏
的
话

奋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大局和我省突出特点作出的重
要部署，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殷殷嘱托。

多年来，省委、省政府牢牢守好民族团结这条“生命线”，始终把民族工作摆在全省工作大局的突出位置，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作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定位，一以贯之、大力推进，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
力显著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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